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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 534 行政许可（新标准） 411 行政许可（旧标准） 122 行政处罚 1

恩施市市监处罚﹝2024﹞300号 在线申请修复下载修复申请材料

重要提示：

1.如认为所展示信息存在错误、遗漏、公开期限不符合规定以及其他侵犯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的，可按照信用信息异议申诉指南提出异议申诉；如需对相关行政
处罚信息进行信用修复，可按照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流程指引提出信用修复申请。

2.本查询结果仅依现有数据展示相关信息，供社会参考使用。使用相关信息的单位和个人应对信息使用行为的合法性负责。

3.“信用中国”网站公示信息与认定单位公示信息不一致的，以认定单位相关系统公示信息为准。

4.因篇幅有限，单类数据仅按更新程度展示前10000条信息。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

吕爱锋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成立日期 1995-07-26 住所 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 1 条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处罚类别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处罚决定日期 2024-07-08

处罚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或者
医疗机构在药品购销中给予、收受回扣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或
者代理人给予使用其药品的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药品采购人员、医师、药师等有关人员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由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三十万以上三百万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
业、药品经营企业营业执照，并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规
定，本局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作出以下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23,442,799.43元；2、罚款人民币
2,100,000.00元。

罚款金额（万元） 210.0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
财物的金额（万元）

2344.279943

暂扣或吊销证照名称及编
号

— —

违法行为类型 不正当竞争行为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存续 守信激励对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006083959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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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事实 经查，江苏恒特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恒特”）是当事人的全资子公司，2021年以来，江苏恒特药品信息
顾问许某、刘某某和杨某负责恩施地区当事人生产的“昕福？甲磺酸氟马替尼片”（以下简称氟马替尼）和“阿美乐？
甲磺酸阿美替尼片（以下简称阿美替尼）”的推广工作，两种药品适应症主要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和肺癌突变患者一线
二线等的治疗，上述3人虽与江苏恒特签订了《全日制劳动合同书》，但工资、奖金和养老保险均由当事人发放和缴
纳。其中许某负责氟马替尼的推广，邀请了恩施州中心医院（以下简称“州中心医院”）、湖北民族大学附属民大医院
（以下简称“民大医院”）血液科的部分医生参加了学术活动，刘某某负责州中心医院阿美替尼的推广、邀请了肿瘤
科、呼吸科的部分医生参加了学术活动，杨某负责民大医院阿美替尼的推广，邀请了肿瘤科的部分医生参加了学术活
动。3人共计邀请了46名医生在当事人合作公司搭建的平台上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学术活动主要包括线上会议、问卷调
研、文献点评和线下科室会。回答一份问卷调研可获得1000元劳务费,完成一次文献点评可获得2000-3000元劳务费，
会议设主持、讲者和点评（讨论）角色，不同角色对应不同劳务费，劳务费1000-3000元每次。2022年4月1日，当事
人作为甲方与全程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全程”）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乙方按照甲方的业务发
展需求和流程管理的要求，为甲方制定开发《学术活动管理平台》，作为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服务的对价，甲方将向乙方
支付系统开发费用及项目相关的服务费”。上海全程开发了“全程”微信公众号，具有会议、问卷调研和文献点评的功
能。上海全程又与大熊（河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税猫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焕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金财昌
盛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湖南金财合创信息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委托对参与学术活动且通过后台质检的医生
付费。恩施州内39名医生受邀在公众号上参与了学术活动，获得了59.69万元劳务费。2022年6月1日，当事人作为甲
方与睿颐曜达（天津）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睿颐曜达”）签订《市场研究服务协议》合作协议，约定乙
方为甲方中枢神经领域及肿瘤领域的产品提供市场研究服务。乙方通过自建的睿颐医患一体化管理平台（医盟荟）向全
国招募相应临床研究者。截止活动结束，恩施州内13名医生受邀在平台上实名注册参与了该项目，获得了3.68万元劳务
费。2023年4月1日，当事人作为甲方与河南省易惠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易惠利”）签订合作协议，约
定“向甲方提供由乙方开发的《学术活动管理平台》以及管理平台的学术活动管理的技术服务和运营服务。作为乙方向
甲方提供的服务的对价，甲方将向乙方支付系统使用费用和项目上运行的各类学术管理活动产生的服务费”。河南易惠
利开发了“易惠利”微信公众号，具有会议、问卷调研和文献点评的功能。恩施州内33名医生受邀在公众号上参与了学
术活动，获得了22.65万元劳务费。经本局调查核实，许某、刘某某、杨某共邀请了州中心医院和民大医院46名医生在
多个平台上参加学术活动，共计获得劳务费86.02万元。又查明，许某、刘某某、杨某邀请医生参加各类学术活动过程
中存在下列违规造假等现象：1、受邀参加学术活动的医生均开方使用过当事人药品，并且邀请医生参加学术活动未取
得医生所在医疗机构的同意；2、通过微信等方式向医生提供当事人医学部制作的课件（课件中含有当事人的药品介绍
和与竞品药品对比的信息），医生对照课件进行讲课，并没有真实体现医生的付出和自己的学术知识，且大部分医生都
讲过相同课件，出现这次你讲、下次我讲和重复讲的情况；3、多次组织一对一的院内科室会，其中出现两个医生互相
讲课，讲相同的课件，今天你讲我讨论、过两天我讲你讨论，两人均获得劳务费。同时还发现医生与药品信息顾问一对
一的内训会（经部分医生证实未和药品信息顾问开过类似的会议，药品信息顾问只是进行了摆拍，编造会议资料上传平
台）；4、部分会议资料里面出现的会议图片（如一张会议图片使用于多场会议资料且时间跨度大）、会议地点（如会
议图片水印显示是恩施市内某某小区，而实际地址是江苏恒特朱某某在宜昌租赁的办公室，且图片上的人物均为江苏恒
特工作人员，未有会议日程上的医生）、参会人员（如会议资料中会议图片显示的人员经确认与会议日程上的人员不一
致）、参会人员着装（如同一科室人员4月3日开会全部穿毛衣或者厚衣服，4月4日开会全部穿短袖明显不符合常理）和
讲者不一致（如会议资料中的会议日程上讲者是某某医生，而讲者照片或者截图显示是另外一名医生）等情况,经调查证
实部分会议资料系药品信息顾问借用平时拍摄的照片编造的会议资料；5、院内科室会存在摆拍造假的情况（科室确定
一个时间开会，多个药企工作人员到科室办公室外等待，依次进入进行会议签到，...详情请见《行政处罚决定书》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处罚机关 恩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11422801MB192255XB

数据来源 恩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11422801MB192255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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